
报名注意事项   报名须知 

 

1. 报名时间：2015 年 1 月 14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2. 申请人应备妥以下电子文件（含入台申请资料，请务必配合）： 

(1) 2015「溪城讲堂」暑期研习班报名表 word 档（请详简章第 51 页）。 

(2) 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电子扫描档(JPG 檔，大小 4MB 以内)。 

(3) 学生证正反面电子扫描档(JPG 檔，大小 4MB 以内)。 

(4) 最近 1 年内 2 吋半身正面脱帽照片电子档（直 4.5 公分，横 3.5 公分，人像自头顶至下颚

之长度不得小于 3.2 公分或超过 3.6 公分，白色背景正面半身彩色照片）。 

注：以上电子文件备齐后，请于各校规定时间内缴交至各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各校请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前统一以 E-mail 寄送本校两岸事务中心承办人余孟儒组员(xicheng@scu.edu.tw)，本校

将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前将确定报名名单以 E-mail 寄送各校港澳台办公室。 

 

3. 至本校报到时须备资料： 

(1) 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 

(2)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4. 时程及课程： 

抵台报到 

离台时间 

抵台：2015 年 7 月 17 日-18 日 

离台：2015 年 8 月 10 日-11 日 

上课时数 54 小时(3 学分) 

招生对象 东吴大学大陆协议学校之学生(具体报名条件详参各课群申请资格) 

证书授予 依实际到课状况，成绩及格者发给学习证明及成绩单 

 

5. 研习费用一览表（新台币）： 

项目 课群编号 01-07 课群编号 08-15 

1 学费（含入台证件、保险、课群参访等） 33,500 元 38,500 元

2 住宿费（本校宿舍） 5,500 元 5,500 元

3 团体旅游费用（5 天 4 夜） 15,000 元 15,000 元

4 作业费 1,000 元 1,000 元

总额(不含来台机票费及生活费等) 55,000 元 60,000 元

 



6. 其它注意事项： 

(1) 每位申请人至多选填 2 项志愿，为保障申请人权益，建议尽量选填 2 项志愿。 

(2) 若单一课群超出选课上限人数，则以电脑随机乱数分发。未获分发者，将依其志愿序再次进

行志愿课群分发。 

(3) 本校将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前以 E-mail 发送「选填志愿结果通知」，如遇志愿未能分发成功而

无法参加课程之状况（如：课群已达人数上限且申请人无其它志愿序，或课群选课人数不足

而无法开课等），将一并通知。 

(4) 经本校通知选填志愿结果后，申请人不得任意更改已选填之课群课程。 

(5) 学员之入台证由本校统一办理并代垫新台币 600 元办证费。个人报名后如因故无法来台参加

研习，应经各校港澳台办公室通知本校办理撤销入台证。通知时若入台证已核发，办证费应

由学员负担。 

(6) 学员应于抵台当日完成缴交全额研习费用，概不退费。个人如因重大原因需提前终止研习，

应经开课单位同意并专案签请核准后，始得离境，所缴研习费扣除必要费用后，依比例退还。 

(7) 如遇天灾等不可抗力因素，经政府机关公布停班停课时，各課群得不补课。 

 

7. 具结事项：（请务必详读，并于报名表打「」） 

(1) 学员于研修期间，确实遵守贵校大陆地区学生入学研修之相关规定，如住宿规定、考试、生

活辅导等规定；如有不符或违反规定，情节重大者，经查证属实时，愿意接受终止研修处分，

绝无异议。 

(2) 学员并未同时申请台湾地区其它大学院校研修学分或活动。 

(3) 学员所提供之所有相关资料及档案应为合法有效之文件，如有不符规定或变造之情事，经查

证属实即取消研修资格，且不获发给任何有关证明。 

(4) 上述任一事项，学员应同意授权贵校查证，如有不实或不符规定之情事，于入学后经查证属

实者，愿意接受贵校注销研修申请之处分，绝无异议。 

(5) 学员同意于贵校研修期间，如遭遇危及身心健康或发生生活不适应之情事，得由双方学校进

行评估与研议，以决定是否立即终止研修。 

(6) 学员应依简章规定抵离时间购妥来回机票，依时抵离，并保证于贵校研修期程结束后，遵守

大陆地区人士入台申请相关规定返回大陆所属居住地，如有逾期滞留未归等违反规定之情事，

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绝无异议。 

(7) 经贵校寄发 2015「东吴溪城讲堂」暑期研习班选填志愿结果后，不得任意更改已填选之课群

课程。 

(8) 学员于贵校研习期间，承诺遵守生活规范及每日住宿门禁时间 (晚上 12：00 )。本活动含始业

式、上课、课群参访、团体旅游、结业式等，无特殊原因不得缺席。 

 

8. 业务联络人： 

东吴大学国际与两岸学术交流事务处  两岸事务中心 

地址：11102 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 70 号 电话：+886-2-28819471 

联络人：余孟儒组员 分机：5363、魏嘉慧专员 分机：5362 

溪城讲堂专用E-mail：xicheng@scu.edu.tw 


